
公司起诉员工

“这个员工太过分了， 他拿着

公司给的高薪， 却在工作中没有一

点点职业道德， 给我们造成了重大

损失……” 一家信息科技公司的负

责人找到我咨询， 说公司之前辞退

了员工张先生， 但仔细审查他之前

的工作后， 发现他在工作中极其不

负责任。 “张先生负责的 A 公司

项目延期三次都无法交付， 遭到客

户点名投诉要求换人。 我们辞退他

并更换了工作团队后才发现， 他之

前提交给客户的程序中有许多错

误， 交给对方的代码存在大量‘复

制粘贴’ 的情况， 所谓项目成果根

本无法修改完善， 接手的新团队只

能从头再做一遍。 这个项目被他搞

砸后， A 公司这家大客户也丢了，

导致公司经营顿时陷入困境， 我们

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

我们在接待商事咨询时， 很少

见到当事人如此情绪激动、 义愤填

膺， 但仔细询问后我们确认， 被辞

退的员工张先生已经在之前的劳动

仲裁中获胜了， 并且公司错过了诉

讼时效， 如今仲裁裁决已经生效，

被判定“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的赔

偿让公司的状况更是雪上加霜。

根据我们的经验， 如果劳动仲

裁已经确认了公司属于违法解除合

同， 裁决也已经生效， 公司再想通

过仲裁和诉讼追究员工的责任是极

其困难的， 实践中也几乎没有这样

的案例。 我们初步评估后， 认为信

息科技公司起诉张先生的风险极

大， 建议公司谨慎考虑。

但公司负责人斩钉截铁地表

示： “不管结果是输是赢， 我们一

定要提起仲裁和诉讼！ 我们不能容

忍他这样毫无职业道德、 损害公司

利益的员工！ 到底谁有理， 我们希

望到法庭上去说， 也相信你们的专

业能力！”

全面梳理案情

接受公司的委托后， 我们对情

况做了全面梳理。

这家信息科技公司的主要业务

是为企业提供商业智能服务， 张先

生入职后担任项目经理， 月工资 3

万元， 双方签订了三年的劳动合

同， 张先生被指派至 A 公司项目

处担任项目经理。 A 公司规定的项

目交付时间届满， 他未能按约交

付。 在项目第一次延期后， 公司提

出安排其他人员支援但遭到拒绝，

他保证会尽快解决所有问题并在两

个月内完成交付。 为此， 公司与 A

公司协商， 对方同意交付再次延期

两个半月。 但是， 到期后张先生仍

未能完成交付。

无奈之下， 公司只得请求 A

公司第三次延期半个月。 收到项目

成果后， A 公司反馈称张先生交付

的数据指标仍存在偏差， 部分业务

汇报模板只能零星呈现， 无法应

用。 几天后， A 公司又投诉称张先

生不按约定参加项目例会， 并且失

联两天。 公司终于忍无可忍， 以张

先生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与严重失职为

由辞退了他。 随后， 公司另行招募人

员重新组建团队继续推进 A 公司项

目。 在推进过程中发现， 张先生在职

期间所做的基础数据核对存在大量错

误， 他向 A 公司提交的程序代码大

多数为复制粘贴， 这也是导致该项目

一再延期的根本原因。

据此， 我们代表公司提起了劳动

仲裁， 要求张先生赔偿因其严重失职

给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

然而， 在劳动合同解除被认定为

违法解除的情形下， 以基本相同的案

件事实， 如何让仲裁员或法官认定张

先生确实存在严重失职并给公司造成

重大损害的事实？ 对于程序代码这种

专业性极强的证据， 仲裁员或法官是

否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来做出判断？

仲裁遭遇挫折

不出所料，仲裁庭审中，仲裁员把

重点放在了“公司是否与张先生约定

了严重失职的赔偿标准”上。对此我们

认为，虽然没有直接约定，但劳动者有

法定的勤勉履职义务。

《劳动合同法》 规定： 劳动者有

严重失职， 营私舞弊， 给用人单位造

成重大损害的， 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

动合同。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 也明

确： 因劳动者本人原因给用人单位造

成经济损失的， 用人单位可按照劳动

合同的约定要求其赔偿经济损失。 经

济损失的赔偿， 可从劳动者本人的工

资中扣除。

张先生未认真核对原始数据并故

意提交存在大量复制粘贴的代码， 不

仅仅是严重失职， 更是故意损害公司

的合法权益。

在庭审过程中， 我们也针对张先

生向 A 公司提交的代码多数为复制

粘贴这一事实进行了举证。 但是， 劳

动仲裁仍然驳回我了我方的索赔请

求。

法院支持赔偿

拿到仲裁结果后我们分析， 多数

仲裁员和法官都没有计算机专业背

景，也未接触过本案所涉及的业务。为

了增强证据的说服力， 我们决定对证

据进行公证，并申请专家证人出庭。

然而在开庭前， 法官就我方申请

专家证人做了回复， 告知目前对于这

类案件没有专家库可供选择， 所以法

院无法提供专家证人。 但法官也告

知， 我们可以自己寻找专家证人， 并

建议最好找具有较高专业水平和公信

力的高校专家。 为此， 我们尝试联系

了相关高校的专家， 但都被以各种理

由婉拒。

就在几乎陷入绝望之际， 我想到

申请专家证人的目的是希望帮助法官

了解案情， 如果找不到高校专家， 不

如找一位同行业有经验的“专业证

人”。 于是， 我们找到在业内知名软

件公司担任项目经理的吴先生， 他仔

细查看材料后表示， 张先生提交的代

码确实存在大量复制粘贴， 看到业内

有这样欠缺职业道德的害群之马他也

很气愤， 表示愿意作为证人出庭作

证， 并撰写了一份详细的书面证言，

主要聚焦以下三点： 第一， 张先生提

交的代码不符合项目要求； 第二， 张

先生向数据库表中插入的数十条数

据， 不具备相关逻辑， 不可能完成项

目合同中的业务需求； 第三， 从现有

代码内容， 合理推断张先生在定义存

储过程后并未编写过程体代码， 仅从

其他代码块中复制了一些无效代码进

行填充， 这些代码完全不满足业务需

求， 不可能达到 A 公司的要求。 我

们将吴先生的证人证言、 专业证书、

资质证书和工作履历等相关证据一并

提交给了法官。

几个月后， 法官告知我方， 法院

对我们的案件非常重视， 打算起用

“行业专家证人”， 证人将全程参与庭

审， 全面了解案情。 果然在后续的庭

审中， 行业专家证人认真听取了两方

意见， 并就细节问题做了深入发问。

不久后， 我们收到了法院送达的

《专家意见》， 认为张先生提交的代码

出现在验收阶段是不合理的， 项目中

有大量工作未能完成， 直接导致公司

后续不得不投入更多成本来应对问

题。 对此次项目失败， 张先生作为项

目经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专家

也指出， 公司对项目的执行过程缺乏

必要监管， 对项目的失败也有责任。

法院据此作出判决， 认定张先生

未忠实勤勉履职，存在重大过失，由此

造成项目延期给公司造成经济损失。

但是，公司对执行过程监管明显不足，

也存在管理过错。最终，法院综合考虑

张先生的过错程度、工资水平、项目时

间、公司损失金额等因素，判决他赔偿

公司经济损失 3 万元。

信息科技公司辞退了一名项目经理后， 对方提起劳动仲裁并

获胜。 但公司在进一步调查后发现， 这名项目经理毫无职业道

德， 不但多次延误项目交付时间， 导致公司丢了大客户， 而且提

交给客户的程序中有大量错误甚至是“复制粘贴” 的情况。 为

此， 公司希望通过法律途径向他索赔……

!"#$%&'
大量“复制粘贴”
公司起诉索赔
法院判赔3万元

□ 上海七方律师事务所 秦利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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